关于开展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的通知
各区属外商投资企业：
根据商务部、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工商总局、统计局和外汇局《关于开展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于2009年3月1日至6月30日，开展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。现将区外经贸委和区统计局外企联合年检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年检时间：2009年3月1日至6月30日。其中3月25日至4月30日为区外经贸委和区统计局集中联合年检办公时间。
二、年检地点：南开区外经贸委（南开区南开二马路25号，区行政许可服务大厅203室）
三、年检流程：区工商局（在区工商局）---市外汇管理局（在市外管局）---区统计局（在上述年检地点）---区外经贸委（在上述年检地点）
四、年检文件：详见附件一：区外经贸委外企年检所需文件清单；附件二：区统计局外企年检所需文件清单
五、年检要求:各参检企业要高度重视，提前准备好文件资料，按时参加年检。对无故或逾期不参加年检的，各参检部门将按照各自职能依法处理，由此产生的后果企业自负。请企业相互转告周知。

特此通知。
南开区外经贸委  南开区统计局
二OO九年三月十日
附件一：区外经贸委外企年检所需文件清单；
1、联合年检报告书(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)

2、年度审计报告书(正本)

3、验资报告(复印件)

4、外汇管理局年检通过回函(正本)

5、统计局年检通过回函(正本)

6、批准证书副本2复印件(正反面复印件)

7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(贴有2008年年检标识复印件)

8、批准证书副本2正本(贴外经贸委年检标识用)

注：2008年1月1日前注册资本金已全部缴清，并已向本委提供过验资报告原件的企业无需重复提交。
附件二：区统计局外企年检所需文件清单
1、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企业年检报告书原件；

2、 加盖公章的2008年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(101表) 原件两张；

3、企业统计人员持有《统计从业资格证书》的请携带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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